
近来，有关校园暴力的新闻如井
喷一般。浙江庆元一小学生被殴一事
余波未平，又有媒体曝光江西永新一
初中女生遭多名女同学围殴，紧接着，
关于“四川资阳女初中生被扒光羞辱”
的视频也在网络上热传。

看到这一幕幕，很多人都在问，
现在的孩子怎么了？这样的提问确
实表现出了对校园暴力的担忧，但
似乎又把问题的原因都归到了孩子
身上。事实上，未成年人的诸多行
为，都能在成年人世界找到“原型”，

因此更值得追问的是，孩子们所处
的成长环境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在很多人眼里，孩子本应是天
真烂漫的，当他们做出了欺凌、羞辱
等暴力行为，在情感上就很难让人
接受，可很多时候，类似的行为如果
发生在成年人身上，却被当做平常
现象，甚至还会有人叫好。就拿暴力
殴打来说，成年人因琐事大打出手
的事常常见诸报端，暴力执法与暴
力抗法也不是什么稀罕事。前不久
成都男司机殴打女司机时，有多少
人为男司机“点赞”？当所谓的“小
三”被原配一方扒光羞辱时，又被多
少人认为是“罪有应得”？

回过头去再看近来曝光的一系
列校园暴力事件，具体的暴力情节
分明就是成年人暴力行为的投影，
我们常说孩子“学坏了”，也该承认

孩子的“坏”是学来的。其实不光是
暴力行为，未成年人的各种行为，都
能够在成年人身上找到“原型”，就
像过“教师节”学生们争相给老师送
礼的现象，恐怕也要追溯到家长们
的“言传身教”。送礼与施暴的区别
就在于，前者被认为是“懂事”，源于
成年人的主动施教；后者被认为是

“坏”，源于社会现实的熏染。
由此可见，校园暴力的频发，与

孩子们生活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
而不仅仅是学校教育的问题，只可
惜现在一说到应对校园暴力，惯常
的思维就是纠学校的错。就拿“庆元
事件”的来说，要求追究学校责任、
处分学校责任人的声音不绝于耳，
或许是为了应对舆论，当地教育局
和学校的负责人陪同打人者登门向
被打的孩子道歉，事后全县中小学

也加强了法制教育和安全管理。要
知道，学校教育虽然重要，但仅靠学
校发力，很难“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
生”。

所以说，频发的校园暴力事件，
更像是在给成年人提醒：存在于社
会生活中的戾气，已经严重到影响
未成年人的行为了，如果大环境不
发生改变，即便学校再努力、法律再
健全，终究无济于事。要想让孩子的
身心不受暴力侵扰，最应该反思并
做出改变的是成年人自身——— 在生
活中处处表现出对他人的尊重、对公
序良俗的遵守，以身示范人与人之间
该如何和睦相处。养成以和为贵的社
会氛围，才能教会未成年人更理性地
处理问题，也只有通过成年人的以身
作则，一点一点剥离社会上的戾气，校
园暴力才有可能得到有效遏制。

遏制校园暴力，言传不如身教
校园暴力的频发，与孩子们生活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而不仅仅是学校教育的问题，只有通过成年人的以身

作则，一点一点剥离社会上的戾气，校园暴力才有可能得到有效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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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公民论坛

推动“毒驾入刑”

要有前瞻意识

□李劭强

在23日举行的“2015中国禁毒
论坛”上，国家禁毒委副主任、公
安部部长助理刘跃进透露，截至
去年年底，全国累计登记的吸毒
人员有295 . 5万名，估计实际吸毒
人员超过1400万。在众多吸毒人员
中，拥有驾照者不少。吸毒人员滥
用毒品后驾驶，发生事故风险明
显提升。（6月24日光明网）

不难看出，毒驾入刑的必要
性和迫切性已经呈现。首先，毒驾
出现的概率和造成交通事故的可
能性已经变大，毒驾成为一种真
实存在的风险。而且，这种风险对
人们的安全感产生直接冲击，让
人感觉身处无处不在的恐惧中。

其次，毒驾造成严重人员伤
亡的事故已经出现，但法律对于
毒驾的治理却呈现了“心慈手软”
的一面：若毒驾未造成严重后果
的，只能依照《禁毒法》《治安管理
处罚法》和《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
使用规定》对吸毒行为本身进行
处罚或注销驾驶证件；即便毒驾
造成了人员伤亡，甚至是大量人
员伤亡，也只能根据《道路交通安
全法》规定的交通肇事罪进行量
刑。此刑的最高刑期只有7年。显
然，现有法律对于毒驾的打击力

度离毒驾的现实情形、毒驾的实
际危害，以及公众的期待有些远。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推动“毒
驾入刑”就应该提上议程，法律的
制定和修改应该体现出针对性和
前瞻性。如果非要等到大面积出
现与毒驾有关的交通事故才去考
虑这些问题，付出的代价可就太大
了。至于针对“毒驾入刑”如现场如
何抽查、如何降低抽查的成本等，都
是技术层面的问题，是需要想办法
克服的，而不是一再成为阻碍“毒驾
入刑”的理由。

“三天两头”罚京东

足见罚款没作用

□余明辉

因为销售的一款奢侈品品牌
涉嫌价格欺诈，京东商城近日收
到50万元的行政处罚单。记者日
前通过北京企业信用信息网搜索
发现，3年来，京东商城遭北京工
商部门处罚达到278次，罚金约300

万元，原因大多集中在虚假宣传、
价格欺诈等方面。（6月24日《京华
时报》）

两年半不到的时间内因价格
等违规被处罚或警告278次，真可
谓“三天两头”领罚单。一方面说
明该电商价格欺诈等违规行为之
密集、严重，但另一方面也说明，
仅靠经济处罚已经效果不佳，起

不到应有的震慑作用。
具体到电商的价格欺诈、先

涨后降、虚假宣传、食品安全等违
法经营行为，不管是我国的行政
处罚法，还是价格法等法律法规，
都规定有不同种类的行政处罚：
责令改正、罚款、没收违法所得、
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
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也就是
说，根据经营者的不同违法行为
和情节，行政执法部门不但可以
实施责令改正（警告）、罚款等经
济制裁措施，情节严重的还要提
对相关电商实施吊销执照、停业
整顿等行为处罚。

但遗憾的是，京东在两年半
不到的时间里被处罚270多次，不
可谓不是“累犯”、不可谓情节不严
重。但实际上，我们除了看到警告和
罚款的经济处罚，并没有看到与其
他行为处罚的相结合运用，270多次
的罚款总共也才300万元，比起相关
违法可能的收益，很可能连九牛一
毛都算不上。收益之大，违法成本
之微小，岂能让违规电商收手。

目前，“互联网+”已经上升为
国家战略，而作为这一战略的主
要纽带和环节，电商的健康壮大
无疑必不可少，这不但需要电商
们的自觉守法构建，更需要执法
者的多手段严格执法。针对同一
家电商的频繁处罚，显然不能把
监管部门当成有作为，更应该考
虑的是，如何才能避免监管权力
重复性地做无用功。

平和的狗肉节耐人寻味

今年的玉林狗肉节，一切都在平
静中进行，这源自吃狗肉者与爱狗者
各自退让一步形成共识：这是当地一
项重要民俗 ,很难改变需要保留，但
不宜以过于血腥的方式开展。

玉林狗肉节为人们观察当前很
多问题推开了一扇窗：对于社会经济
快速前行、信息传播迅猛发展带给人
们的突兀感和生硬感，需要保持理性
平和的心态努力寻找共识，一开始就
陷入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思维定
式,很可能让事情朝着更坏的方向发
展。在今年玉林狗肉节期间，有一段
插曲耐人寻味 :在距离玉林市中心4

公里的谷山村,举办了一年一度的素
食节 ,同样有好几百人捧场。由此可
见，人们是可以通过合理合法的独特
方式表达自身诉求的。

在这个过程中，最关键的原因就
在于回归法治轨道。卖狗肉者、吃狗
肉者、爱狗者以及当地职能部门都严
格遵守并执行相关规定，维护法律尊
严，不逾雷池一步。当法治精神、法治
信仰占据主导，人们在遵纪守法的前
提下平等沟通 ,不管认为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都必须相信法律、遵守法
律，在法治共识下探讨解决问题的办
法,才能最终迎来共赢的局面。（摘自

《法制日报》，作者杜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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